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3〕25号

申请人：吴永山。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海洋发展局。

申请人对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10月19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2年10月27日作出瓦政行复决字〔2022〕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补充调查确认该案件符合受理条件，本机关于2023年4月17日撤销原复议决定，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由于职权变更，海域使用相关行政管理职权已由瓦房店市海洋发展局承接，现将被申请人变更为瓦房店市海洋发展局。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撤销海域使用证违法，不符合法定程序，未履行通知义务，剥夺申请人听证、申诉、陈述的权力。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无《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的污染和可能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情形，申请人的养殖区系封闭养殖，与海洋无临界，不可能影响斑海豹保护，不存在污染及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海域使用证存在违法情形，将申请人置于“违法”的情形。申请人不存在违法用海情形，申请人向海域部门申请续期未得到答复，视为同意延续，是海域使用证颁发部门不作为导致海域使用证未续期，综上，请求依法撤销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在被申请人组建成立后，由被申请人负责瓦房店市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申请人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82100615于2021年9月23日被依法注销，海域使用权终止后，申请人应当对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登记用海范围内相关用海设施和构筑物进行拆除，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对申请人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后经现场核实，申请人未进行拆除，因此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告知程序，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

申请人原海域使用权证书位于国家级斑海豹保护区核心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该区域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的，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海域使用权终止前提出过用海申请或获得批准，申请人是在海域使用权终止后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拆除，所以案涉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吴永山系原国海证082100615号海域使用权证的海域使用权人。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吴永山082100615号国海证范围、构筑物、海岸线位置遥感影像图”及“吴永山港养海参使用海域位置图”可知，该海域使用权证书中的海域位置图所显示的四至范围在国家海域红线范围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称“海域”范围之“内水”，即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申请人吴永山原国海证082100615号海域使用权证书被批准使用的终止日期为2018年8月19日，该证书到期后未续期且已于2021年9月23日被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依法注销并公告，相关海域使用权被收回。

2022年3月15日，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对申请人在原海域使用权被收回后未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的违规用海行为立案调查，于当日制作了瓦自然资源海责〔2022〕5023号《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申请人于2022年3月23日前自行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并通过EMS邮寄申请人。根据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2022年4月6日在申请人082100615号原国海证用海范围内的位置所摄现场照片、所做现场笔录及调查报告显示，该处仍存在逾期未拆除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4月24日做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告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邮寄给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听证申请书》《听证通知书》以及《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已于2022年5月16日举行了行政处罚听证会，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和质证。2022年8月1日，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处罚如下：1.拆除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082100615号用海范围内用海设施及构筑物；2.罚款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该处罚决定书于2022年8月21日通过邮寄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自然资源拟行政处罚告知书》、《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场照片》、《调查报告》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沿海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原做出行政处罚的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是当时瓦房店市行政区内海域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海域使用违法案件作出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条第一、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吴永山082100615号国海证范围、构筑物、海岸线位置遥感影像图”及“吴永山港养海参使用海域位置图”显示，吴永山原082100615号国海证用海范围位于上述法条所称“海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期满，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海域使用权终止。海域使用权终止后，原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者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根据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2022年4月6日所摄现场照片、所做现场笔录及调查报告能够证实，申请人在原082100615号国海证被依法注销且经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责令其于2022年3月23日前自行拆除违法用海设施和构筑物后，现场仍存在逾期未拆除的用海设施和构筑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海域使用权终止，原海域使用权人不按规定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8月1日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2022〕5023号《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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